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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光集团”）管理人已于2019

年11月6日在“工银融e联” 平台发布了《关于召开新光控股集团有

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通知》。新光集团于2019年11月7日在上

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《关于召开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

会议的公告》。根据相关通知及公告，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将就共益债

方案进行审议表决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根据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《债权人会

议非现场表决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非现场表决方案》”），管理人

经向债权人会议主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

提议，定于2019年11月23日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。本次会议仅对共

益债方案进行在线表决，即通过“工银融e联”平台在线表决《新光

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以共益债务形式新增借款方案》(以下

简称“共益债方案”)，无现场视频、音频内容。为便于债权人表决，

网络投票通道将于2019年11月8日上午9：00开启，于2019年11月23

日下午17：00关闭，债权人在此期间均可以进行网上投票表决。 

前期管理人已就共益债方案书面函告并征询债权人意见。根据

《非现场表决方案》规定及征询意见函/表决意见的说明，同时为便

利债权人及提高效率，债权人在征求意见阶段的反馈/表决意见作为

债权人在本次债权人会议上的正式表决意见，无须再次表决；如债权

人再次表决的，表决意见仍以反馈/表决意见为准。 

债权人通过网上投票的，如投票成功（投同意、反对或弃权中的

一项），视为该债权人出席了债权人会议并参与表决。如未投票，视



为该债权人未出席本次债权人会议；但债权人在征求意见阶段已反馈

意见的，视为出席会议且投票，无需再次表决。 

债权人也可以登录“工银融e联”平台查询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

知、表决事项、表决规则等相关内容。各债权人通过邮寄、“工银融

e联”平台获得的会议资料，仅限于用于审议、表决相关议案，非经

人民法院和管理人书面允许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（包括但不限于网络

媒体、社交平台、电视台、报纸、杂志等）提供。 

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现提醒投资者关注债权人会议的相关进展，

已申报债权的投资者按照新光集团管理人的相关通知于2019年11月8

日上午9：00至2019年11月23日下午17：00参加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

在线表决。 

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，将密切关注债权人会议等

重整程序相关事项进展，并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

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处置

公司债券违约风险指引》等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维护债券

持有人合法利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
